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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矿难32人遇难 煤企违规严重 
【本报综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12月3日发

生煤矿井下瓦斯爆炸，造成32人遇难。近一个月
内，中国接连发生5起矿难，造成近百人死亡。

在经过前几年的价格低迷后，中国煤价近期
开始反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物价数据，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涨幅9.8%。11月2日，
作为煤炭市场价格“风向标”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
数已连续第18周上涨，报收607元/吨，较今年年初
的371元/吨上涨了63.61%。

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宋元明本月1
日在2017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上透露的信息，今年
1月至11月，全国发生煤矿较大事故22起，平均一
个月两起，但进入11月，煤矿较大事故的频次明显
上升。中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指出，近
日接连发生重大以上煤矿安全事故，暴露出当前一
些煤炭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等严重问题。

            （综合自联合早报网）

冤案昭雪 令人深思

【本报综合】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就“中国希望美国不允许蔡英文过境”的传言答记者问
时强调：“台湾当局领导人通过一些小动作，所谓‘过
境外交’这种小动作，背后的政治目的各方是很清楚
的。”

继蔡英文上周与川普直接通电话打破台美近40年
的外交常规后，台湾亲绿报章《自由时报》报道说，蔡
英文下月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时，途中
计划停留美国纽约。

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12月6
日低调抵台，此行虽备受媒体关注，但他强调这次是私
人行程，来拜访台湾的朋友。对于是否会与蔡英文见
面，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川普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摩尔（Stephen Moore）
公开力挺“特蔡电”，他说：“台湾是我们的盟友，因
为它信仰自由，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国家。”

中国外交部吁美国不要
允许蔡英文过境

21年之后的今天，聂树斌被宣告无罪。
我们想从聂的母亲——72岁的张焕枝讲起。

丧子
1994年，时年50岁的张焕枝儿女双全，

儿子聂树斌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在一所校办
工厂当焊工。

平静的生活，在1994年9月24日被打破。
当天，三名民警来到聂家——之前，在石家
庄西郊的玉米地里，当地液压件厂技术科的
女描图员康某某被害。警方宣布，怀疑聂树
斌有作案嫌疑。他们安慰张焕枝说，如果凶
手不是聂树斌，很快就能放回来。

这种安慰没能成为现实。1995年3月，
石家庄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一
审判处聂树斌死刑。当天的庭审，张焕枝没
有被允许旁听。理由是，案件涉及受害人隐
私，被告方家属不得旁听。

张焕枝不死心，一个人坐在法院对面
的街边等。庭审结束后，她终于见到了儿
子——聂树斌当时坐在法庭的最前排，背对
着法庭门嚎啕大哭。张焕枝刚要走上前，就
被法警拦住往外推，她哭着大喊一声：“树
斌!”儿子回过头看了一眼，仰着头，满脸是
泪。

这一幕，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相见，也成
为刻在张焕枝脑海里最无法抹掉的画面。

聂树斌不服，提起上诉。1995年4月25
日，河北省高院改变了部分量刑，但依然作
出了核准死刑的二审判决。两天后，聂树斌
被执行死刑。

张焕枝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在她的印象
里，儿子“连一只鸡都不敢杀”。

申冤
张焕枝开始四处奔走。在接受采访时，

她说，“去河北不管用，我就上北京。那时
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北京，到什么地方下车
我都不懂……感觉就像在黑夜里摸。”

很难想象这位母亲如何撑过这21年。21
年间，她的老伴儿曾经因为此案自杀未遂瘫
痪在床，她也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熟悉法
律的“斗士”。

“她太不容易了。”媒体人马云龙这样
评价张焕枝。

马是第一位报道聂树斌案的记者。2005
年3月15日，他和另外两名记者在《河南商
报》上发表了题为《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的
稿子，披露王书金是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

报道一出，当天被全国上百家报纸登
载。聂案也在一夜间，变成了全国性的大案
要案，开始有更多的媒体、学者、律师也加
入到奔走的行列。

即使不提“真凶”王书金，回头来看，
当时法院的判决也存在着诸多疑点：

比如，在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
死因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并且判决采信的
证据中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是直接证据，
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

证言等均为间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害人康
某某的死亡事实与聂树斌有关；而诸如聂树
斌被抓后前5天的审讯笔录，死者丈夫、最早
发现并找到被害人衣服的死者工友兼同寝好
友等证人证言的壁炉，以及聂树斌工作的工
厂车间的考勤表，要么完全被搞丢，要么明
显存在疑点。

听起来就像是一幕荒诞剧。

艰难
11年——聂树斌案重审的漫长艰难，

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也消解了许多人的耐
心。

2005年，马云龙的报道出来后，现在的
中纪委副书记、时任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刘金
国很快召开公检法三家联席会议，成立聂案
专案组和王书金案专案组，要求“尽快完成
调查，争取一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
国媒体报告”。

耐寻味的的是，承诺一个月拿出结果的
刘金国，一星期后被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是谁把他调走的？”这成为聂案
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张焕枝的申诉也遭遇了重重困境。比
如，法院曾以聂家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启
动聂案的复查及再审，但同时，他们又拒绝
向聂家提供判决书——张焕枝称，当年儿子
被枪毙，自己根本就没有收到判决书；法院
则称，法院没有义务补发判决书。

单这一项，一拖就是两年。直到2007
年，张焕枝才艰难地从被害人家属手中拿到
了当年的判决书。同年，这份材料赢得了最
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回函：“申诉材料函转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与该院联系。 此
复。”

“此复”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书，却表明
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的态度。遗憾的
是，聂案在河北高院的复查程序中却一拖再
拖。面对每月信访的张焕枝，法官只能给一
个十年不变的说法，“再等等”。

一边是法院的持续静默，一边舆论的高
频关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
提及聂树斌案。河北省高院院长被记者逼问
聂树斌案，也成为一道固定风景线。

这让我想起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卡夫
卡笔下的《在法的门前》：乡下人想走进卫
士把守的“法”的大门，卫士说，“我可是
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
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
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
害……乡下人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
家可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
以进啊……”

转机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4年12月12日，最

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
查。把案件转到山东，很难讲是不是因为河
北在此案中使用了太久的“拖字诀”。

最 高 法 院 称 ，
启动复查的原因之一
是应“河北高院的申
请”。河北高院官方
微博则称，“本着对
事实、法律和当事人
高度负责的精神，做
了大量工作”——差
不多是为过去十年的
复查作结。

“ 复 查 ” 是 法
院的一种内部审查工
作，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但这是“平
反”的前提基础。

在中国要平反一起刑事冤案，并不容
易。一方面，中国刑事司法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的“流水作业”
线性模式，一旦要纠偏，往往会“牵一发
动全身”，涉及多家政法部门；另一方案，
案件已经过去多年，除非真凶出现或被害人
“死而复生”等迫不得已的因素，才会重启
平反的大门。

再退一步说，聂案发生的1994年，恰
逢运动式的“严打”高潮，当时司法体系
内，“疑罪从无”的理念还没有像今天一样
成为共识，更多时候是“有罪推定”。

聂 树 斌 死 时 2 1 岁 ， 沉 冤 昭 雪 也 用 了
21年。2年前，时隔18年后，曾经轰动的
“呼格案”平反；当时被枪决的呼格，也是
18岁。

呼格案中，赵志红供述自己是真凶后，
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却“莫名
丢失”了；赵志红被不公开审理时，10件命
案中只被起诉了9件，缺席的那件，就是他主
动招认的呼格案；甚至，如果不是连续的内
参文章，赵甚至可能当时就被判处死刑，使
案件进入更加死无对证的境地。

而在聂案中，王书金开庭时坚称自己是
真凶，控方却坚持认为这与他无关；甚至，
如果不是外界持续呼吁“刀下留人”，王书
金也早就被执行死刑了。

现实讽刺般地相似。

追责
宣判之后，包括马云龙在内的许多人，

更为在意的是应当立即启动追责程序。许多
人在问，到底是谁在阻挠聂案昭雪？是落马
的河北“政法王”张越，还是周本顺？无论
如何，如侠客岛两年前写过的那样，

“很明显，有人意识到了错判，却迟迟
不肯正视，甚至想继续隐瞒。”

在呼格案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每一个当年经办此案的名字。但在聂案
中，诡异地，这些名字却始终模糊。也难怪
很多人在问：迟来的正义还是不是正义？

从2012年2月22日起，法学教授徐昕，
在1200多天里坚持每天转发为聂树斌伸冤的
微博。这条微博前后也被网友转发了60多万
次。在他看来，“正义虽迟来，但仍为最高

人民法院点赞。”
科幻小说《三体》里有一个场景：父亲

带着儿子经过了一片武斗中死去的年轻人的墓
地。两个人有这样一番对话，儿子问：他们是
英雄吗？父亲说，不是。那他们是敌人吗？父
亲答：也不是。

儿子继续问：那他们是什么？父亲答，
“是历史”。

道路
1994年，正是“严打”的时候。聂案平

反，也让人们想起那个斑驳陆离的改革初年。
但今天的判决指出，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
“强调办案不要纠缠案件事实证据的细枝末
节，而要卡死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
此案也足以判定为错案。因此，不能简单地把
冤错案件归结为当时的历史条件。

冤假错案为什么容易发生？不少法学界专
家认为，应当归咎于以往“以侦查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实践。在这种格局下，庭审过分依赖
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庭审流于形式，使
得刑事诉讼通过法庭审理发现事实真相和保障
人权的价值大打折扣。

这些年，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冤案。聂树斌
案、呼格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浙江张氏
叔侄案、孙万刚案……

一起起冤案被复查，被平反，激发了社会
对司法运作弊端的了解，有时甚至会给司法建
设提供了改造动力和重构依据。

个案貌似微不足道，但是正义的基石。
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叫张焕枝的

母亲为自己伸冤，也不是所有案件中都会有一
个王书金出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彻底破解的路径，只能从制度
上入手，真真切切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从个案正义向
制度正义迈进的通道。

毕竟，以生命为成本的进步太过巨大，聂
树斌们也只能偶然性伸冤。个案成全了碑林，
却没有成就道路。

正如张焕枝今天说的那样：“我等这个无
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
子再怎样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

（作者：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
学博士后。文章来源：侠客岛）

新闻导读：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
无罪。而聂树斌21年前就已被执行枪决。

聂树斌的母亲趴在儿子的坟前痛哭


